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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大陸在近幾年持續地開發與政策推動下，成為影響未來世界經濟趨勢

的金磚四國（BRICs）之一，29其所產生的衝擊效果波及世界各地，而台灣

地處於大陸之鄰近地區，語言及文化背景相似，與大陸之間的互動尤其頻

繁，因此所受到之影響更為深厚。在大陸產業逐漸崛起之時，台灣產業必

然遭受一定程度之衝擊，然而台灣與大陸產業之間的關係可能呈現共同發

展，亦可能呈現相互排擠的效果，但產生此現象的原因除了兩岸間彼此相

互影響外必然也將受到全球之影響，因此，本文應用 Chang and Coulson

（2001）提出的實證模型，將全球景氣以及全球整體產業的特性排除後，

獨立出兩岸產業衝擊的效果，研究兩岸產業間的互動型態。 

本研究所使用之就業資料涵蓋期間為 1994 年第一季到 2005 年第三

季，在共整合檢定中顯示資料間不具有共整合關係，因此採用取過自然對

數之資料進行研究，並將模型區分為製造業與非製造業兩類型。經由實證

研究發現，在 Granger 因果關係之檢定中，以製造業為研究模型時，顯示

出台灣經濟無法有助於預測大陸經濟，然而大陸經濟波動卻能增進預測台

灣經濟，若由非製造業的模型觀之，則會發現台灣經濟與大陸經濟兩者間

確實具有反饋關係。另外，就兩岸個別產業之 Granger 因果關係而言，大

陸非製造業具有預測台灣非製造業之能力，然而，台灣不論是製造業或非

製造業都不具有預測大陸產業之能力。 

接著，由變異數分解以及衝擊反應函數之數據與圖形變化可發現，台

灣與大陸產業之間確實存在著交互影響效果，但變異數分解之實證結果顯

                                                 
29 金磚四國指巴西（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國（China），以其英
文起首字母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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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互動情形大致呈現大陸產業影響台灣產業，而台灣產業對於大陸產業產

生之影響則較小，由此可驗證本文之實證模型假設符合實際狀況。由衝擊

反應函數圖形可知，在兩岸產業間之互動關係上，當大陸製造業受到台灣

製造業衝擊時，所產生的反應為負向反應，這表示大陸製造業因供給面衝

擊而受到台灣製造業所替代；在大陸非製造業上，則因需求面衝擊使得台

灣非製造業對大陸非製造業產生互補效果。 

台灣製造業受到大陸製造業衝擊的狀況，在五年間由負向關係轉為正

向關係，表示大陸製造業對台灣製造業因需求面衝擊，而具有相當的替代

性，若台灣能夠推動產業升級或轉型，仍可達成與大陸製造業並存發展的

局面。至於台灣非製造業則因規模限制的因素，將受到大陸非製造業所替

代。 

最後，大陸製造業與非製造業對於台灣經濟之反應為負向，而台灣製

造業與非製造業受到大陸整體衝擊時，卻因需求外溢效果呈現正向關係，

然而長期下，台灣非製造業卻由正向轉為負向反應，表示大陸之磁吸作用

將對台灣非製造業相當不利。 

二、政策建議 

由本文研究結果可知，不論大陸拓展製造業或非製造業版圖，在短期

時都將削弱台灣產業之成長力，使得兩岸產業呈現替代狀況，雖然在台灣

製造業上，長期與大陸製造業將由競爭轉為互補，但仍免不了遭遇短期被

大陸替代之難題。因此，在政策建議方面，由於台灣土地昂貴、勞動成本

過高，以致於生產成本高漲，已不可能再繼續仰賴製造、組裝、代工這些

附加價值不高的產業發展，除此之外，又有大陸製造業在後窮追不捨，因

此，台灣勢必重新找尋產業定位，規劃出適宜的產業結構並積極轉型，另

一方面更應研發出高效能之生產模式，如此才能維持台灣在兩岸產業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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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優勢。 

台灣自農業化社會轉型以來，一直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發展主軸，並

以製造業成就引以為傲，因而在大陸積極發展後，頓時失去比較優勢，逐

漸為大陸產業所取代，因此台灣的未來必須跳脫過去以勞動為主之生產模

式，並極力朝服務業、高科技產業、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以這些

高附加價值的產業為基礎，創造出台灣與大陸生產上之差異。雖然台灣之

勞動力數量有限，資源也無法與大陸比擬，但從過去發展之歷程中，高科

技人才對於技術研發、生產流程等方面都已相當純熟，非技術勞工亦累積

許多的經驗，在這些高素質的人力資源與充沛的資本保障下，台灣在兩岸

之間仍是有空間得以發揮產業之比較優勢。 

目前大陸所積極發展之勞動密集型產業，多是藉由廉價勞動降低生產

成本、發揮規模經濟效益，使台灣產業居於競爭的劣勢，因此台灣產業應

向上轉型，開發規模小但卻能創造出高價值的產業，例如原料、半成品組

件、科技等生產之上游產業，以及金融、保險、觀光等服務業，並加強建

立品牌形象、打通行銷通路，以創新的技術、新穎的發明創造出市場區隔

條件，特別是在知識經濟的今日，創新要素已成為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關

鍵因素，唯有不斷的技術創新與研發，才能持續產業的競爭力，脫離被大

陸產業替代之窘境。 

三、研究限制 

在本研究中，所採用的實證資料將產業分為製造業與非製造業兩大

類，但實際上在製造業中包含著技術層面不同的次級產業，在非製造業中

更包含營建業、服務業、運輸倉儲業等，這些細分的次級產業在台海兩岸

間之互動型態可能並非一致，例如製造業中的成衣業與電子業，將這些資

料合併成為製造業來研究，必然無法清楚顯示所關心之次級產業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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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但礙於缺乏全球各產業之就業資料，因此本文當中僅能採用製造業

與非製造業兩種就業作為研究之代表，而無法再以細分後的產業資料作為

研究對象。另外，受限於大陸就業資料涵蓋年份不齊全，因此本文之研究

期間起始自 1994年第一季。最後，在大陸總體就業與產業就業資料方面，

所使用的就業資料為在崗職工人數，這三筆資料在研究期間中，受到企業

調整之影響具有逐年緩慢減少的現象，然而就業者之資料又無法取得，以

上為本研究在研究資料上之限制。 

在本研究當中，利用過去近十二年之就業資料，藉由 VAR 模型將各

種衝擊來源獨立，得出變異數分解以及衝擊反應函數，並以此結果分析兩

岸產業在受到衝擊時所做出之反應。但在兩岸產業間的互動過程中，仍然

有許多因素無法以適當的變數顯示，例如兩岸在政治上之衝突與僵局。此

外，兩岸在經貿上所採行之政策措施，例如三通與台商對大陸投資之開放

程度等，這些政策的改變無法將其有效量化分析，都將影響分析衝擊時所

產生的反應。 

四、延伸 

    香港在 1997年回歸大陸之後，於 2003年 6月與大陸簽訂「更緊密經

貿關係安排」（簡稱 CEPA），30使得香港製造之產品大量進入大陸市場，不

僅使香港經濟更加繁榮，亦使雙邊經貿更為密切，因此，同屬出口型經濟

                                                 
30 CEPA的內容主要可分為三個層面：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兩地的貿易投資合作
等。在貨物貿易方面，大陸將分兩階段給予香港產品零關稅的優惠。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大陸先提供原產於香港的 273個稅目產品零關稅的優惠待遇，而最遲在 2006年 1
月 1日前，其他原產於香港的產品也將獲得零關稅優惠。在服務貿易方面，自 2004年 1
月 1日，CEPA正式實施後，大陸將放寬香港 18項服務行業的市場進入限制。究其實質
內容主要包括：市場准入限制的放寬、開放時間表的提前，以及准入門檻的降低等。在

大陸與香港的雙邊經貿關係方面，香港與大陸將在促進貿易投資、通關便利化、商品檢

驗檢疫、質量標準、食品安全、電子商務、法規法律透明度，以及中小企業合作等方面

加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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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之香港與台灣，其產業勢必存在相互連動關係，故可將研究面向擴展

成探討兩岸三地之產業互動關係。此外，香港與大陸簽署 CEPA之性質類

似於台灣與大陸同時加入 WTO，因此研究大陸與香港產業關係亦可做為

台灣未來制訂產業政策之重要參考資訊。 

    最後，本研究受限於資料長度，無法做出時間上之區隔，若可取得較

為完整之時間序列資料，則可進一步分析不同時期兩岸產業間互動關係，

如同 Coulson and Rushen（1995）將研究期間分為多個階段，由各階段所

得之結果，分析台灣與大陸產業之關係是否隨時間推演而有所改變。 


